
长二教发〔2021〕100号
长春市二道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关于开展预防
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中小学、幼儿园、民办教育学校（幼儿园）及局机关相关科室（部门）、直属单位：

现将《关于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遵照执行，抓好工作落实。

附件：关于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实施方案
                               长春市二道区教育局

                                 2021年6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长春市二道区教育局                2021年6月22日印发

附件：
关于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长春市委办公厅、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关爱未成年学生安全健康成长“护蓄行动”的实施意见》，根据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工作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及工作会议精神，充分汲取近期其它省市发生的多起学生溺亡事件的教训，提升我区中小学、幼儿园（以下统称学校）防溺水工作实效，有效遏制我区学生溺水事件发生，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讲话精神为统领，突出学校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家庭履行防溺水监护责任、政府相关部门落实防溺水监管作用和社会营造防溺水工作氛围。全面落实家校合作、部门协作、联防联控各项预防工作措施，坚决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教育、安全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整改全覆盖和联防联控联管全覆盖、无盲区，努力构建学生自护、学校保护、家长监护、政府爱护、社会共护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最大限度降低我市学生溺水事件的发生，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任务

（一）强化学生自护，健全落实学生自助、自主防范溺水工作机制。各学校以班级为单位成立学生防溺水“联防小组”，根据学生家庭住址进行分组，相互交流防溺水知识，通过订立小组公约，形成相互提醒、约束机制。强化班主任教育监督职责，对于学生发生到危险水域嬉戏的冒险行为，小组其他成员要及时提醒，必要时报告家长和老师，以便及时制止，防止溺水风险发生。

牵头科室：学校安全科、徳体卫艺科、学前教育科
责任单位：局属各中小学、幼儿园、民办教育学校（幼儿园）
（二）强化学校保护，着力提高学生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在四年级以上年级学生中组织开展以下“十个一”学校保护措施:一是上一堂预防溺水生命与安全教育课，引导学生认识溺水风险尊重生命、珍爱生命、自护生命。二是举行一次“预防溺水，从我做起”主题班会和团队活动。三是举办一次“预防溺水，从我做起”国旗下讲话。四是举办一次“预防溺水，从我做起”征文和手抄报比赛。五是印发一份预防溺水和游泳安全知识手册。六是组织一次预防溺水技能培训和知识竞赛，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传授学生游泳技能，提高他们的避险和自救能力。七是布置一次“查找身边溺水隐患”家庭作业。八是发布一道预防学生溺水禁令，将教育部防溺水“六不准”传达至每一名学生，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九是查找一次校园周边溺水风险隐患，并及时予以消除。十是健全和落实一系列预防学生溺水常态化管理机制，主要是强化在校期间管理，严防学生上课期间外出游泳；加强放学后的家长监管职责提醒，避免课后到河边玩耍或下水游泳；建立午间休息教师值班制度，加强学生午间休息时段的监管，特别是城郊、农村地区学生管理，时刻关注学生动向，严防学生在午间休息、离校时外出游泳；加强对学生上、放学途中安全管理，对上、放学经过水域较多且年龄较小、顽皮等重点学生，落实安排家长或有关人员护送等防护措施。幼儿园针对幼儿实际选择性开展相关安全教育及家长监管职责提醒工作。
牵头科室：学校安全科、德体卫艺科、学前教育科
责任单位：局属各中小学、幼儿园、民办教育学校（幼儿园）
（三）强化家庭监护，教育引导家长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各学校要通过多种形式召开预防学生溺水专题家长会，对家长讲行学生溺水警示教育、预防学生溺水基本常识教育、教育部“六不准”宣传教育和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教育，教育引导家长认清学生溺水的现实风险，强化学生居家法定监护责任和防溺水第一责任，使家长能够自觉、正确履行监护责任；要与每一名学生家长签订《预防学生溺水责任书》和《预防学生溺水承诺书》，明确和强化家长预防工作责任；要以《致家长的一封信》的形式向家长做好预防学生溺水宣传工作；要健全和落实节假日“一日一提醒、一日一报告“工作制度。班主任每日早8时前要通过微信群、QQ群、公众号等形式，向家长及学生发布提醒信息，督促家长加强对学生离校期间的监管，对孩子行踪要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要强化家长对已完成中高职贯通升学、对口升学及高职单招考试后在家留守学生的监护，以及假期离开住地到农村探亲访友、旅游出行的学生野浴行为监护，防止因戏水玩耍、野浴游泳引发溺亡事件；对于临时改变放学时间的情况，学校要提醒学生放学后及时回家，不要在外逗留，并将离校时间告知家长，提醒家长掌握学生行踪；各学校要高度关注农村中小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特殊家庭学生等重点群体，健全关爱措施，定期开展家访，督促家长切实加强监管。

牵头科室：学校安全科、德体卫艺科、学前教育科
责任单位：局属各中小学、幼儿园、民办教育学校（幼儿园）

（四）强化协调联动，切实体现生命关爱担当与情怀。各学校积极联系属地公安、水务、应急、住建（园林）、文旅、及街镇等部门，及时对校园周边易发生溺水事故的河、塘、沟、渠、坑和水库、湖泊等重点危险水域进行排查整治，完善安全警示标识，配置安全防护设施，认真组织巡查值守，妥善做好应急处置，调动其预防溺水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其预防工作的高效作用。联系民政、妇联部门发挥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职责，通过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健全救助保护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防溺水安全意识。积极协调组织各类志愿者结对帮扶农村留守儿童及监护教育存在困难家庭，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落实涉水区域的安全规范、执勤巡视以及救护措施。积极联系卫健部门: 组织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活动，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正确的溺水自救、施救知识。学校针对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要提高协调沟通能力，联系各方力量，同频联动、形成合力，确保各司其职、主动作为，充分发挥预防工作主力军、主阵地作用。
牵头科室：学校安全科

责任单位：局属各中小学、幼儿园、民办教育学校（幼儿园）

（五）强化社会共护，努力形成群防群管工作局面。
各学校定期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志愿服务活动，积极联络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成立志愿服务队，在重点时段、河段、地段和危险水域开展预防未成年学生溺水志愿巡查服务活动，筑牢学生防溺水安全网；宣传防溺水举报热线 ( 0431- 88787075 ), 发动全体师生、家长积极参与，群防群治，一旦发现少年儿童私自在野外玩水，要及时制止，并拨打举报电话；主动沟通属地街道、社会团体、志愿者开办的“爱心学校”“留守儿童之家”等公共活动场所，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儿童的爱心监护，教育学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事件发生。
三、实施步骤

从2021年6月至2021年8月，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部署阶段(6月1日-6月15日)

各学校要依据此工作方案，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进行动员部署，层层进行思想发动，明确职责，细化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广泛动员部署，凝聚共识，激发动力。
（二）严防严控阶段(6月16日-8月31日）

落实防范措施。各学校按照部署狠抓工作推进，将各项工作举措落细、落实。要开展联合行动，进行防溺水隐患排查和整治，针对重点水域警示牌设立和危险水域、重点时段巡防工作，以及校园周边上下学路途、学生活动范围内的河道、水库、池塘、水坑等水域的安全隐患开展一次全面细致排查，确保不遗漏任何一处水域。对检查出的危险水域要造册登记，建立台账，纳入整改，做到排查一处整治一处；整治不了的，书面报告属地街道、区教育局，推动落实整改。各学校要将危险水域情况告知未成年学生家长，制订好详细的安全防范预案，落实好安全责任。各学校每月25日前将防溺水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图文信息）上报教育局安全科，相关业务科室做好业务指导与监管。
（三）总结提高阶段(9月1日-9月5日)

1.全面落实“开学安全第一课”活动要求。深入推进和组织开展“开学安全教育第一课”活动，将防溺水工作作为教育宣讲的重要内容，构建学校、年级、班级三位一体安全教育模式。

2.扎实推进安全制度落实。从秋季开学之初，继续推进防溺水的各项工作，落实宣传教育、隐患排查、形势分析、风险评估、日常监管等安全措施。

3.整理台帐资料固化成果。各学校要及时总结预防溺水工作成果，完善预防溺水工作资料台帐，形成有价值的应用成果和经验材料。各学校于9月5日报送本单位防溺水工作总结。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主动担责。学生安全事关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幸福与社会稳定。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防溺水工作，将其作为落实“护蕾行动”的实际步骤和维护建党百年大庆安保维稳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按照职责分工，细化和落实相关工作举措，做好份内工作，体现责任担当和“护蕾”情怀；要密切配合，搞好联动和工作对接，堵塞预防工作的死角和漏洞；压紧压实学校保护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学生溺水发生率有明显的降低。

（二）突出重点，积极预防。突出事前预防，着力提高学生自护意识和能力，将学校抓预防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突出家庭监护，聚焦各项有效措施，确保家长监护责任落实落地；突出巡查管控，加强日常巡查值守，特别是在节假日和双休日要增派人员，加强管控，发现未成年人有私自靠近水边或戏水、游泳等不安全行为要立即劝阻，对采取措施后仍不听劝告的可请求当地公安机关协助；突出农村学校、农村学生抓防范，突出临近水域的学校抓预防，着眼实际，采取得力措施，切实抓好各项预防工作的落实。

（三）加强督导，推动工作。根据《二道区教育系统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工作落实责任制》，区教育局落实领导包保责任制度，由各教育集团（校级联盟、大学区及幼儿园）总校（园）长带领分管责任科室督促学校开展自查，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常备不懈，落实防溺水工作责任。同时，适时开展督查检查、明查暗访，推动工作落实，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溺水救援和处置工作高效开展。各学校要强化责任倒查，对每一起学生溺水淹亡事件，事发地区要说明原因，查找预防工作漏洞；市、区将派工作组实地检查，对因工作责任不落实、管理措施不到位重点水域漏管失管等导致发生学生溺水淹亡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要严格溺水淹亡事件信息报告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涉及学生溺水淹亡事件及时准确报告，不得迟报、漏报、瞒报。

联系人：徐鹤，联系电话：81332233
材料上报邮箱：edjyhlb@126.com


